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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娄底经开区、万宝新区党委、

管委会，市直机关各单位：

当前，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已

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重要批示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，贯彻

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立即行

动，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，在坚持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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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段防控措施的基础上，全面动员、全面部署、全面加强疫情防

控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，坚决打赢

疫情防控阻击战。经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。各级党委、政府要把疫情防控作

为落实“两个维护”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检验，

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要确保一方平安，

确保百姓健康。既要坚定信心，又要做好长远谋划，坚决克服侥

幸心理、懈怠心理。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

导小组升格为市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

小组，由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非任第一组长，市委副

书记、市长杨懿文任组长，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吴建平和副市长

赵应良任副组长，在市委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即日起，市委

成立 7个督导组，由 7位市领导率队赴各县市区（含娄底经开区、

万宝新区，下同）督导疫情防控工作，进一步传导压力、压实责

任，推动各地全面动员、全面部署、全面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

二、全面落实责任。强化疫情防控阻击战统一指挥，市、县

两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（以下简称指挥

部）全面负责指挥调度。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医疗工作队按照应急

响应要求，服从指挥，迅速进入应急状态，切实做到联防联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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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防群控、严防严控。各县市区党委、政府要担负起主体责任，

县市区、乡镇（街道）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支两委主要负责人要

靠前指挥、在岗带班。各级领导小组、指挥部全体成员，各级党

政主要负责人一律取消休假。市、县两级指挥部各组长单位分别

指派一名负责人到指挥部集中办公，要配足配强防控工作人员和

应急力量，随时待命，做到 24 小时值班值守，确保有效应对各

种突发情况。

三、实行网格化地毯式排查。进一步加大对湖北来娄人员及

与其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力度，建立市、县、乡、村四级防控体系，

压实村（社区）、组防控工作责任，建立由村（社区）干部、村

医、辅警等为主的防控工作组织体系，村（社区）支部书记负总

责，充分发挥“查防保”作用，实现主动追踪、人员管理、环境

整治、健康教育入网入格入家庭。要负责做好辖区内环境卫生整

治、消毒、通风等工作；要加强对辖区内常住人口、外来人口和

返乡人员开展健康监测，督促发热、咳嗽人员到就近医疗机构发

热门诊就诊；做好入娄流动人口疫情监测工作；负责报送村（社

区）健康登记表、筛查日志表等防控情况。

四、严把出入关。实行属地管理，所有到娄路口（含高速出

入口等）、车站必须设卡和临时检验站，配备红外线测温仪，对

所有入娄人员进行体温检测。省道以上到娄入口由市公安局、市

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员排查，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体温监测，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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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小时值守；省道以下到娄入口由属地负责。交通等部门要做

好公共交通工具、车站等的通风消毒、人员体温检测等工作，坚决

杜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通过交通工具传播。

五、落实疫情防范和医疗救治措施。进一步强化疫情监测，

按照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”的要求，市、县、乡

三级医疗机构规范预检分诊、发热门诊工作，严格实行预检分诊

制和首诊负责制，配合疾控机构做好病例隔离、流行病学调查、

检测诊断、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和群防群治等各项工作。市级医

疗救治专家组要分片包干，联系各县市，按照“集中患者、集中

资源、集中专家、集中收治”的要求，组织开展医疗救治工作。

要关心和保护好医疗卫生人员，做好防护设备配置、防护措施落

实，确保不出现医务人员感染。

六、严格执行应急响应要求。进一步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Ⅰ级应急响应预案。即日起，全市所有景区景点暂时关闭或

暂停运营；各类宗教、公共文化体育、文博场馆暂停对外开放；

网吧和歌舞娱乐演艺场所等经营单位暂停营业；所有文化体育活

动暂时取消；酒店、餐馆暂时一律不得举行大型集聚活动；暂时

禁止所有大型集会（包括红白喜事）。乡镇党委、政府和村支两

委要加强对农村地区聚餐的管控；教育部门要制定中小学校学生

节后开学应急预案；工信部门及各工业园区要制定工人返厂开工

应急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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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强舆情引导和信息发布。各级宣传部门要制定好宣传

方案，组织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，按照市、县指挥部

的要求加强政策措施宣传解读，广泛宣传疫情防护知识，尤其要

加强对农村、偏远山村的防疫知识普及，及时发布有关疫情和防

控工作信息；要大力宣传防控工作的典型事迹，向社会传播正能

量。密切关注和及时应对舆情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，坚决防止各

种谣言和不实宣传，引导公众科学理性认识疫情，避免引发社会

恐慌。对造谣传谣、引发社会恐慌的，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。

八、完善信息报送和有奖举报制度。建立村、乡、县、市信

息逐级上报制度，村级每天 13 点前、乡级每天 14 点前、县级

每天 15 点前及时准确报送信息。报送内容包括排查人数、确诊

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新增病例、密切接触人员数量及监测情况以及

宾馆、酒店等住宿人员排查情况。杜绝谎报、漏报、瞒报。同时，

建立有奖举报制度，设立市、县两级举报电话（市级举报电话号

码：0738-8313120、8213606），发动群众力量，打一场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。

九、加强市场监管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春节市场保障、

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，坚持谁执法谁负责的原则，进一步加强对

各类市场的管控，重点强化对活禽市场的管理，严格实行“每日

一清理、每日一消毒、每日一巡查”制度，禁止野生动物交易、

运输、宰杀；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和捆绑销售等行为；大力开展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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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卫生运动，做好环境卫生整治。

十、强化应急保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优先安排保障应急资金。

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工信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上级部门、生产企

业、销售厂商的联络与对接，加强应急物质保障，并积极动员本

地有条件的企业紧急生产口罩、消毒液等防护产品。要扩大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医疗区，各县市均要设置独立的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医疗区并预备第二医疗区。临时性工作补

助按《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

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》(财社〔2020〕2 号）精神执行。

各县市区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，制定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具体措施，切实履职尽责。对湖北特别

是武汉返乡人员较多的乡镇，要采取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加强督

查和抽查。各级纪委监委要严格监督问责，对防控工作任务不落

实、措施不到位、有失职行为和重大过错的，将依照有关规定严

格追究责任。

中共娄底市委办公室

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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